
一、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精進人頭帳戶防制工作，全面阻絕疑似

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虛擬資產帳號、第三方支

付服務業帳號及信用卡(以下簡稱涉詐異常帳號)，避免詐騙被害擴大，特

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金融機構：銀行、電子支付機構及信用卡發卡機構。

(二)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指依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經指

    定之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事業或人員。

(三)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指非屬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所稱電子支付機

    構，提供代理收付網路實質交易款項服務之業者。

(四)存款帳戶：指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

    金融機構所設立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帳戶。

(五)電子支付帳戶：指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電子支

    付帳戶。

(六)信用卡：指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之信用卡。

(七)虛擬資產帳號：指虛擬資產客戶於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所

    開立之帳號。

(八)第三方支付帳號：指第三方支付客戶於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所開立之

    帳號。

(九)受分派單位：指接獲通報涉詐異常帳號開戶者之戶籍所在地警察機

    關。

(十)設定警示：指警察機關通報金融機構、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將涉詐異常帳號設定為警示帳號者。

三、各警察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本署（刑事警察局，以下同）：負責全國執行涉詐異常帳號之策劃、

    督考、案件審核、分派、教育訓練及行政獎懲等工作。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由刑事警察(大)隊配合本署通報，負

    責案件審核管制、分派該管分局或分駐（派出）所查找匯款者及教育

    訓練工作。

(三)本署所屬機關（指設有刑事警察大隊或刑事警察隊者）：協助本署及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辦理執行涉詐異常帳號工作。

四、各警察機關處理涉詐異常帳號通報，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署：接獲金融機構、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或第三方支付服務

    業者之涉詐異常帳號通報，指派專責人員審核案件，確認疑似涉及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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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犯罪異常帳號、開戶人身分資訊或相關交易紀錄等資料後，應於二

    日內以公文書或電子郵件分派至開戶人戶籍所在地警察機關及管制受

    分派單位處理情形。資料缺漏者，應以公文書或電子郵件退回原通報

    機構或業者補正。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接獲本署、金融機構、虛擬資產服務

    之事業或人員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通報時，應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

    日內審核案件是否屬於涉詐案件。屬涉詐案件者，立即將案件分派至

    管轄所屬機關進行查處，並逐日管制案件回復時效；非屬涉詐案件

    者，應以公文書回復金融機構、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或第三方

    支付服務業者，不予處理。

五、涉詐異常帳號屬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及虛擬資產帳號之處理

原則如下：

(一)涉詐異常帳號已設定警示：受分派單位應查詢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臺

    有無報案紀錄，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日內以公文書回復金融機構或虛

    擬資產服務事業或人員處理情形。

(二)涉詐異常帳號未設定警示：

    1.受分派單位應查詢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臺有無報案紀錄，並立即指

      派人員查調匯款者相關交易紀錄及執行查訪。

    2.屬詐欺案件之匯款被害者，受分派單位應委婉告知遭詐騙情事，依

      規定受理報案後，將被害者筆錄等相關資料上傳通報一六五反詐騙

      系統平臺設定警示，且應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日內將設定警示情

      形，以公文書回復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3.匯款者非遭詐欺或拒絕警察機關協助，受分派單位應委婉說明及製

      作匯款原因紀錄表，於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臺開立檢舉案件，將相

      關資料上傳備查，並應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日內以公文書回復金融

      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解除涉詐異常帳號控管，並副知

      本署。

    4.匯款者疑為詐欺犯罪嫌疑人時，受分派單位於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

      臺開立檢舉案件後，應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日內，視偵辦案件需

      要，以公文書回復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持續控管

      或解除涉詐異常帳號，並副知本署。前述視偵辦案件需要，指該匯

      款帳戶是否解除或持續控管，須依警察機關案件偵辦情形及所得具

      體涉詐事證結果而定。

    5.如屬重大緊急案件，各警察機關得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

      可行方式先行通知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控管或解

      除涉詐異常帳號，並應於通知後五個營業日內補辦公文書資料送達

      受通知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六、涉詐異常帳號屬第三方支付帳號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涉詐異常帳號已設定警示：受分派單位應查詢比對一六五反詐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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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有無報案紀錄，應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日內以公文書或電子郵件

    回復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處理情形。

(二)涉詐異常帳號未設定警示：

    1.受分派單位應查詢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臺有無報案紀錄，並立即指

      派人員查調匯款者相關交易紀錄及執行查訪。

    2.屬詐欺案件匯款被害者，受分派單位應委婉告知遭詐騙情事，及依

      規定受理報案後將被害者筆錄等相關資料上傳通報一六五反詐騙系

      統平臺設定警示，且應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日內將設定警示情形，

      以電子郵件或公文書回復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

    3.匯款者非遭詐欺或拒絕警察機關協助，受分派單位應委婉說明及製

      作匯款原因紀錄表，於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臺開立檢舉案件，將相

      關資料上傳備查，並應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日內以公文書回復第三

      方支付服務業者解除涉詐異常帳號控管，並副知本署。

    4.匯款者疑為詐欺案件嫌疑人時，受分派單位於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

      臺開立檢舉案件後，於接獲通報日起十八日內，視偵辦案件需要，

      以電子郵件或公文書回復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設

      定二年以下控管期間或解除涉詐異常帳號，並副知本署。前述視偵

      辦案件需要，指該匯款帳戶是否解除或持續控管，須依警察機關案

      件偵辦情形及所得具體涉詐事證結果而定。

    5.如屬重大緊急案件，各警察機關得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

      可行方式先行通知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控管或解除涉詐異常帳號，

      並應於通知後五個營業日內補辦公文書資料送達受通知第三方支付

      服務業者。

(三)第三方支付帳號客戶以書面向原通報警察機關申訴時，原通報警察機

    關應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回復申請人解除警示或尚待查證，並副知第三

    方支付服務業者。

(四)警察機關接獲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所通報帳號涉及詐欺犯罪事實已消

    滅，得視案件偵辦進度，回復業者持續控管或解除。

七、匯款者所在地屬他轄時，得請其前往受分派單位製作調查筆錄或囑託他轄

警察機關代為調查或詢問等工作。案情急迫者，得以傳真通報方式辦理，

受囑託之警察機關應給予必要協助或處理。

八、受詐騙民眾親自至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商告知遭受詐騙，警察機關應

於二小時內派員至存款業務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等，受理民眾報案完畢，

如有需要應將該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銷帳編號或虛擬資產帳

號通報為警示。

九、原通報警示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或虛擬資產帳號之警察機關，經受款

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商通報該詐騙款項已遭提領，應進行查證，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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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該受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亦須列為警示者，

應通報該受款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商列為警示。

十、金融機構或虛擬資產服務商向原通報警示之警察機關通報圈存結果時，警

察機關應儘速查證，自圈存時點起算之四十八小時內，通知金融機構或虛

擬資產服務商被通報圈存款項之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戶或虛擬資產帳號

應標示為警示或解除圈存。

十一、各警察機關查找匯款者屬詐欺案件之被害者時，應詳實查核對其所提供匯

款帳戶來源，並將卷證上傳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臺供查核，始可將帳號設

定警示；如經查證為交易糾紛案件，應循相關法規辦理，不得逕將帳號設

定警示。

十二、各警察機關每日管制受分派案件執行進度，並確認有無將相關卷資上傳至

一六五反詐騙系統平臺，本署不定期提署務會報或刑事工作會報檢討。

十三、本署辦理防制人頭帳戶工作，依當前治安工作重點，利用署務會報及刑事

工作會報等會議提報檢討各警察機關執行現況與策進作為，並得以線上視

訊及網路教材或實地訪視等方式辦理教育訓練。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由警察局局長、業管副局長或指定代理人

召集所屬分局、刑事警察（大）隊，依治安重點工作及辦理防制人頭帳戶

工作執行情形，利用刑事工作會報等會議提報檢討執行現況與策進作為，

並得以線上視訊及網路教材或實地訪視等方式辦理教育訓練。於工作結束

後十日內，檢附工作會議紀錄或教育訓練資料陳報本署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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